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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五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中德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辅导机构”）作为北京明朝万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朝万达”、“辅导对象”或“公司”）

的辅导机构，已于 2020年 5月 29日向贵局申报了辅导备案文件。根

据明朝万达与中德证券签署的辅导协议，辅导工作自辅导备案后持续

开展，自上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递交之日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期间，明

朝万达新增两名董事、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且修订了公司内部制度及

公司章程，现将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辅导工作情况 

（一）本期辅导期辅导过程概述 

1、备案日期 

本次辅导期备案日期为 2020年 5月 29日。 

2、本次辅导期限 

本期辅导时间从 2020年 12月 4日起至 2021年 1月 8日止。 



 

1-2 

3、辅导依据 

本次辅导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

规和相关业务规程。 

（二）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保荐机构及辅导人员情况 

1、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中介机构 

保荐机构：中德证券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元”） 

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辅

导会计师”） 

2、辅导工作小组成员 

在本期辅导中，中德证券参与明朝万达辅导工作的人员为：陈亚

东、陈超、张铮、杨建华、樊佳妮、艾斐、孙姝淼、尹梦蝶，由陈亚

东任组长，具体负责明朝万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工作

的辅导事宜。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和方案的执行情况 

1、辅导主要内容 

在前期辅导尽调的基础上，中德证券继续深入地展开尽职调查工

作，了解公司的基本情况和业务发展情况，全面收集历史沿革、业务

技术、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人员、组织机构及内部控制、财务会计等方面的基础材料，同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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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调查发现的问题，通过日常沟通、专题讨论、现场会议等多种方

式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进一步规范。 

2、辅导方式 

辅导采用了会议讨论、座谈交流、书面意见和建议等方式。 

3、辅导计划和方案的执行情况 

本辅导期，辅导机构按照辅导计划及方案的要求积极开展并有序

推进辅导工作，并达到了预期效果，辅导机构及辅导对象均按辅导计

划及方案的规定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四）辅导协议履行及发行人参与、配合保荐机构工作的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按《辅导协议》的约定积极开展并推进辅

导工作，辅导机构及辅导对象均按辅导计划及方案的规定履行各自的

责任和义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本辅导期内，明朝万达主动配合辅导机构工作，根据要求为辅导

工作小组提供有关材料，针对有关问题进行改进和完善，并根据辅导

小组提出的建议，对公司相关内部制度及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二、辅导对象在报告期内的最新情况 

（一）辅导对象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

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选举了安鹏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宋令阳任公司第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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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独立董事。上期辅导中，安鹏已作为中电科普通合伙人的委派

代表安鹏被纳入辅导人员范围，本期中德证券将新增独立董事宋令阳

纳入辅导人员范围，并向其发送辅导课件，通过答疑、讨论等方式进

行辅导。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

以上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未发生变化。具体人员信息参见本次报送的

《辅导对象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或其

法定代表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二）公司经营范围变更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

让、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应用软件服务；

基础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

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

中心除外）；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商用密码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

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

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

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年 12月 22日）；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增

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年 02月 26日）。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

技术转让、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

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

PUE 值在 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销

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商用密码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

息服务）（不含信息搜索查询服务、信息即时

交互服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5年 10月 21 日）。 

 

（三）公司制定新的公司章程 

因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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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公司上市的需要。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章程的议案》。 

三、辅导进展评价意见 

在本期辅导中，中德证券及明朝万达均履行了《辅导协议》规定

的应承担的义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中德证券辅导人员本着认真、

负责、积极、仔细的态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严格

遵循与明朝万达签订的《辅导协议》和辅导计划，勤勉、尽职、审慎

地履行了辅导职责。明朝万达为中德证券的尽职调查提供了必要的资

料和工作条件；配合中德证券和其他中介机构进行讨论，顺利完成了

本期辅导工作，总体辅导效果良好。（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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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明朝万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报

告（第五期）》之签章页） 

辅导机构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辅导人员签名： 

陈亚东  陈  超 

   

张  铮 

 

 杨建华 

樊佳妮  艾  斐 

   

孙姝淼 

 

 尹梦蝶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